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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从府办发〔2023〕22 号 

 

 
 

 
 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直各部门，省州驻从有关单位，

示范区（开发区）综合办： 

《入驻佛山—黔东南东西部协作产业园企业补助办法（试行）》已对

部分内容进行修订，现重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

  2023 年 8 月 8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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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国发〔2022〕2 号和黔府发〔2022〕7 号文件精

神，进一步深化东西部产业协作，积极支持和鼓励企业到从江县

投资兴业并入驻佛山—黔东南东西部协作产业园，打造粤黔协作

产业转移示范园区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补助对象 

入驻佛山—黔东南东西部协作产业园（以下简称“产业园”）

的企业。 

第二条  补助内容 

1.厂房和办公用房（含生活配套用房）租金补助； 

2.厂房和办公用房（含生活配套用房）购置补助； 

3.企业产品物流运输费用补助。 

第三条  资金来源 

补助资金由县人民政府纳入年度财政预算。 

第四条  补助标准 

（一）厂房和办公用房（含生活配套用房）租金补助 

1.按固定资产投资大小分级补助 

（1）固定资产投资在 500-1000 万元（含 1000 万元）的

企业，按 3 元/月·㎡进行补助； 

（2）固定资产投资在 1000-3000 万元（含 3000 万元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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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，按 4 元/月·㎡进行补助； 

（3）固定资产投资在 3000-5000 万元（含 5000 万元）的

企业，按 5 元/月·㎡进行补助； 

（4）固定资产投资在 5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，按 6 元/月·㎡

进行补助。 

单个企业补助金额以 100 万元/年为上限，超过 100 万元/

年的按 100 万元/年补助。厂房和办公用房（含生活配套用房）

租金补助按实际租用厂房和办公用房（含生活配套用房）面积

及实际投资固定资产的金额为依据进行核算。 

2.按产业类别分级奖补。产业园主导产业（生物医药生产

研发类、中药材精深加工、药食同源产品精深加工、生态特色

食品精深加工）、高新企业按照 6 元/月·㎡进行补助；以上补助

条件必须是固定资产投资达 1000 万元以上和租用厂房面积

3000㎡（含）以上。 

3.上述第 1、第 2 项补助为同一企业时只执行其中一项。 

4.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算的范围。 

（1）生产设备和相关的设备设施； 

（2）购置办公设备、交通工具； 

（3）厂房和办公用房（含生活配套用房）的装修； 

（4）生产设备的运输安装。 

5.租金补助日期从企业正式投产之日开始计算，每半年兑

现补助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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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厂房和办公用房（含生活配套用房）购置补助 

按照购置资金的总额的 10%一次性补助，单个企业以 300

万元为上限，超过 300 万元的按 300 万元补助。 

该项补助资金每年总额为 1000 万元，按企业申报顺序兑

现，本年度资金无法覆盖的，推迟到下一年度兑现，以此类推。

使用各类财政资金购买的不享受此项补助。 

（三）物流运输费补助 

入驻产业园的企业，所生产的产品运往省外城市，按实际

发生费用的 30%进行补贴，单个企业每年补助封顶为 30 万元。

结算方式为年度申报结算。与物流企业合作进行运输的，提供相

关支付证明材料；企业自购车辆进行运输的，企业提供相关费用

证明材料再由县工信商务局进行核定。 

（四）设立一次性奖补政策。 

入驻园区 12 个月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000 万元并上

规入统的工业企业，除了享受上述补助外，另给予一次性奖励

30 万元。 

第五条  补助期限 

租金和物流运输补助期限为 3 年，如在 3 年内企业主营业

务收入达到 2000 万元并且上规入统的工业企业，则再补助 2

年租金和物流运输费。5 年期满后，再视实际情况另行研究是

否继续实施。 

第六条  入驻县人民政府或贵州侗乡大健康产业示范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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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贵州洛贯经济开发区）指定的从江县九芗特色食品产业园的广

东籍企业（含其设立的子公司、分公司），租用（购置）厂房的，

参照上述补助规定执行。 

第七条  申领补助须具备以下条件 

1.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从江县产业导向的生产型、环保、节

能、技术创新等企业; 

2.符合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规划和相关法律法规，项目在运

营期间相关指标达到国家标准; 

3.入驻企业必须在从江县登记注册并在本地依法纳税。 

第八条  申报补助资金材料 

1.补助申报表（见附件）; 

2.企业营业执照的复印件； 

3.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证明材料，凭合同、发票、转账记录

等资料核实; 

4.与当地的企业、合作社、自然人等成立的合资企业，申报

企业需提供公司章程、入股证明及记录； 

5.租用或购置厂房及办公用房（含生活配套用房）的合同复

印件； 

6.材料真实性声明。 

第九条  申报流程 

1.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负责受理申报，会同黔东南州金锐

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初审，初审通过后将企业申报资料报县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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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；县人民政府成立或委托第三方评审机构对其进行评审，

评审结果在县人民政府网站予以公示。 

2.评审结果公示 7 天（自然日）且无异议后，由县财政局在

公示结束之日起一个月内拨付补助资金至申报企业。 

第十条  企业须保证申报事项及材料的真实性，凡弄虚作假

者，一经查证核实，取消申报资格，追缴已拨资金并追究相关责

任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从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8月 8日印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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